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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师范学院文件  
 

黄师政发〔2021〕10 号 

 

 

关于印发《黄冈师范学院教职工退休暂行办法》

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黄冈师范学院教职工退休暂行办法》已经学校党委常委会

2021年第 21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黄冈师范学院 

2021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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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冈师范学院教职工退休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范教职工退休工作，根

据《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国发

〔1983〕141 号）等文件和湖北省关于退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学校结合人事制度改革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正常退休条件  

(一) 专业技术岗人员和管理岗人员  

1.男性年满 60周岁。  

2.女性年满 55周岁，其中从事管理工作的女性中层干部（含

管理岗五、六级女性工作人员）和具有高级职称(含正、副高级)

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年满 60周岁，本人提出申请，可以在年满 55

周岁时自愿退休。  

(二)工勤岗人员  

男性年满 60周岁，女性年满 50周岁。  

第二条 提前退休条件  

(一)男性年满 50周岁、女性年满 45周岁，经医院证明，并

经社保机构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经本

人申请，上级部门批准，可以办理退休手续。  

(二)因公致残，经医院证明，并经社保机构劳动鉴定委员会

鉴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经本人申请，上级部门批准，可

以办理退休手续。 

第三条 延长退休年龄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的高级专家，可以延长到 70周岁退

休：  

1.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其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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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学术权威地位，并在国内外有极高影

响的知名学者。  

(二)担任国家有关评审组织评委尚未届满，且在届内不能更

替的专家，可延长到换届时退休。  

(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省政协委员，

厅级干部，政府参事，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退休。 

(四)已达到正常退休年龄的专业技术二级岗及专业技术三级

岗人员，有延长退休年龄意愿、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延长退休年

龄聘期内教学、科研工作，可以申请延长退休年龄。专业技术二

级岗人员可以申请延长退休年龄 3年，专业技术三级岗人员可以

申请延长退休年龄 2年。 

专业技术二级岗人员需具备下列条件中的第 1、2条，专业技

术三级岗人员除需具备下列条件中的第 1、2 条外，另需具备 3-5

条中的一条即可。 

1.师德高尚，在学科发展中能起传帮带作用。  

2.近三年教学、科研工作量饱满，年度和聘期考核合格。  

3.本校国家级科研项目(注：时间在相关部门首次批准的文书

规定期限内)未结题主持人。 

4.硕士生导师，且所指导本校硕士研究生尚未毕业(注：以培

养计划的毕业时间为准)。 

5.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及管理工作中能够继续发挥特殊作用而需延长退休年龄的。  

第四条  退休手续的办理程序  

(一)每年 12月份，学校将下年度拟退休人员名单书面通知有

关单位，以便单位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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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教职工退休年龄前 1个月，学校将《黄冈师范学院教

职工退休通知》和《退休人员登记表》送达有关单位。由有关单

位将《黄冈师范学院教职工退休通知》转交本人。按干部管理权

限，校领导和中层干部退休，由组织部通知人事处后，人事处再

经有关单位通知本人。  

(三)达到退休年龄后，职工携带本人身份证、1张一寸照片、

独生子女证等材料到人事处办理退休手续。教职工在办理退休手

续的同时，应做好工作交接手续，将与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

相关的资源交回学校或所在单位。 

第五条 办理延长退休年龄手续的程序 

(一)拟延长退休年龄人员在本人正常退休前填写《黄冈师范

学院教职工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  

(二)所在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后报人事处。 

(三)人事处会同负责教务、科技、研究生工作的职能部门审

核拟延长退休年龄人员资格。  

(四)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五)人事处下达延长退休年龄通知并签订聘用合同。  

第六条 延长退休年龄人员延退期内，占用聘用单位的编制和

岗位职数。 

第七条 延长退休年龄人员考核与管理 

(一)延长退休年龄人员依据聘用合同进行年度和聘期考核。 

(二)延长退休年龄人员若出现下列情形的，学校立即终止聘

用合同： 

1.因身体健康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继续胜任岗位工作的。 

2.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3.出现违法违纪或违反师德规范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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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现其他不适合继续聘用情况的。 

第八条 人员待遇  

(一)教职工退休后，其退休待遇按照政府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二)延长退休年龄人员按照学校在职人员管理和考核，享受

在职人员相关待遇，延长退休年龄期间的工资调整、养老保险缴

纳等，按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

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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